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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免除 

第七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 支出医疗费用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 

的责任： 

(一)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三)被保险人未遵医嘱，私自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四)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和染色体异常 ； 

(五)被保险人投保前已有的 疾病 、未告知的既往症以及保险单特别约定除外的疾 

病 ； 

(六)因被保险人挑衅或故意行为而导致的打斗、被袭击或被谋杀；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等放射性污染 ； 

(八)恐怖袭击 ； 

(九)投保人与 保险人 约定的其他免责事项。 

第八条   被保险人在下列期间发生医疗费用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一)战争（无论宣战与否）、军事行动、暴动或武装叛乱期间； 

(二)被保险人因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或在逃期间、被依法拘留、服刑期间； 

(三)被保险人醉酒或受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期间； 



(四)被保险人酒后 驾驶 、无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期间； 

(五)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HIV ）或患艾滋病（ AIDS ）期间。 

 

 

 

责任免除 

第七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罹患本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

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 

(四)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

车； 

(五)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患艾滋病（但符合本合同“ 输血原因致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 HIV ）感染” 及“ 职业 原因 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 ” 定

义的不在此限）； 

(六)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者武装叛乱； 

(七)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八)遗传性疾病，先天性畸形、变形或者染色体异常。 

因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定义的重大疾病的，本合同终止，保险人按短期

费率计收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终止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

费。 

 

 

责任免除 

第七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定义的恶性肿瘤的 ， 保险人不承

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 

(一)被保险人在投保本合同时已患有恶性肿瘤 ； 

(二)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 ； 

(三)核爆炸 、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 



因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发生本合同定义的恶性肿瘤的 ，本合同终止 ，保险人按短

期费率计收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终止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 ，并退还剩余部分保

险费。 

 

 


